
·比较教育· 香港研究型大学管理人员分类选聘制度及其启示

高级管理岗位的职数限定问题，并没有教师岗位的

分类管理的规定那么细致。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

有关规定中也指出：“必须加强学校设岗工作的科学

性、合理性，强调学校根据管理权限和责任大小、

工作繁简和难易程度、任职要求高低等，在符合结

构比例要求条件下，自主设岗。”［２］但究竟如何自

主、科学地设岗，都鲜见具体办法，有关经验和研

究成果更是少见。尤其是现有的职员制度主要针对

在岗管理人员的分级分类，很少有对于如何科学地

分类招聘和准入的分析。因此，围绕将科学分类选

聘等问题前移进行讨论，有助于寻求和借鉴更多成

熟的做法。

香港高等教育的法律体系完善，其法律构架及

民主管理的意识［３］都值得内地高校学习。香港高校

教职人员 （包括教学人员和各类非教学人员等）在

选聘和管理上有明确的分类。其中，非教学人员

（Ｎ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ｆｆ）的招聘条件和选拔程序，以
及受聘人的聘用、考核和职业路径所对应的体系和

规范，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推行，对改革中的内地高

校具备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本文通过对香港地

区的两所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的选聘工作进行实地

走访和调研，与内地高校现行的做法进行对比并得

出可借鉴的操作性建议。研究中使用的分类及信息，

均更新至２０１４年初的统计和发布。

三、研究方法及调研

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和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为了更好对两地行政管理人员的选拔和任用过程进

行比照，本研究设计了一套详细的访谈提纲，从四

个维度进行访谈和调查。其

中第一部分为管理人员的内

涵、分类和工作职责定位；

第二部分为管理人员招聘的

来源和具体操作流程；第三

部分为新入职管理人员的培

训体系和见习设置及规定；

第四部分为教学辅助人员和

后勤管理员工等其他群体的

招聘及其做法。其中第一、

二部分的调研为本文呈现的

重点。

研究的实地调研对象选

取了香港大学和香港教育学

院的人力资源部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这两
所高校均为香港研究型大学，在人员规模和管理运行

上各具特点，其调研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

地区高校在管理人员招聘与任用上的实际情况，具有

真实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四、香港高校管理人员的分类选聘和管
理体系

　　香港地区两所高校在管理人员招聘的主要做法
上与内地高校最重要的差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管理人员的分类、分工与薪酬设置节点前移，根据

实际需求分别进行选聘，并将此分类延伸到聘任后

的职责定位和工作权限上，这种分类非常细化，条

件、职责、岗位乃至基础薪酬前后呼应，便于操作；

二是招聘的权限基本都是下移到各学院或二级单位，

充分体现学院治校、教授治校的自由度，学校层面

的作用则更多体现为监督或监管。

（一）管理人员的分类及工作职责

以香港大学为例，对非教学人员进行的是分档

次的结构分类 （Ｂ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自下而上纵向分为
Ａ－Ｊ十个档 （Ｂａｎｄ）。每个档次中再分级 （ｓｕｂ－
ｇｒｏｕｐ，此处译为级），以便对该档次的管理人员再
进行细分，实际操作中是根据该部门的实际工作需

求和岗位的特征分成１－３级不等，数字越小则级别
越低。最低档Ａ档为 “服务人员”（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ｔ），最
高档Ｊ档为部门最高主管 “处长或部长” （Ｄｉｒｅｃ
ｔｏｒ）。横向分类包括科技支持、技术支持、财务、
行政支持、物业、医疗保健、学生发展和资源中心

以及图书馆等不同单位，均依此分档分级。

图１　香港大学非教学人员级别结构图 （以行政支持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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